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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廈門市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xm.gov.cn/zfxxgk/xxgkznml/szfgz/bmgfwj/201508/t20150805_1163985.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服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服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服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服务中国

（（（（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的通知    

    

各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处室及直属单位，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各相关单位：  

 

现将《服务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7 月 28 日  

 
 

服务中国服务中国服务中国服务中国（（（（福建福建福建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建设若干意见    

 

为对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建设，更好服

务我市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现就创新市场准入机制提出

如下意见。  

 

一、实行“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区内企业（含分支机构，下同）的设立，实行“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核发加载“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兼具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功能），通过“一口受理、信息

共享、结果互认”，实现“三证合一”，简化准入手续，缩短办理时限，推进登记制度便利化。  

 

二、实行外资“负面清单”外直接登记模式  

区内境外投资者投资负面清单外领域的，取得名称预先核准登记后，可直接向商事登记机

关申请设立登记，企业于设立登记后三十日内向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机构备案。  

负面清单外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事项涉及商务部规定的备案范围的，在直接向商事登记机

关申请变更登记后，自换发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向自贸试验区外资管理机构备案。  

商事登记机关难以甄别是否属于负面清单内或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例外情形的，可先经自

贸试验区外资管理机构确认、备案。备案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发生需审批的变更事项，应按照

外商投资管理的相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三、实行外商投资广告企业项目备案制  

区内新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的，以及设立后更换合营方或转让股权、变更广告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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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更注册资本的，由申请人办理设立、变更等登记事项后 7 个工作日内，根据住所所在地向

自贸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自贸区局”）或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简称“海沧区局”）

提交备案材料；自贸区内外商投资广告企业在厦门以外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在取得分支机

构营业执照后 7 个工作日内，根据住所所在地向自贸区局或海沧区局提交备案材料。  

 

四、实行“一局多点、便利登记”  

住所在区内的商事主体，由自贸区局牵头负责登记等相关具体工作。自贸试验区岛内区域

（即两岸贸易中心核心区，含机场北片区）的商事主体（不含个体户）由自贸区局登记；自贸

试验区海沧区域（即东南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的商事主体（不含个体户）由海沧区局以市局

名义登记，便利商事主体就近办理登记。  

 

五、放宽商事主体名称选用限制  

允许区内商事主体名称中行政区划依申请使用“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字样，名称中

行政区划冠以“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的商事主体，可以使用汉字、英文、汉语拼音字母、

阿拉伯数字、繁体字作为字号，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违反公序良俗的除外。  

允许区内商事主体以“跨境电商”“保税展示”等字样表述名称中的行业特征，推动区内

新兴行业发展。  

 

六、放宽住所登记和经营场所备案条件  

区内商事主体住所可冠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允许住所在区内的

企业将经营场所备案至全市范围，经营场所实行属地监管，突破自贸试验区地理空间限制，打

通区内区外联系。自贸试验区的具体范围和地址规范表述按照辖区内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认定情况办理。  

区内企业分支机构在同一建筑物内有多个经营场所且不相连的，可以作为一个经营场所申

请备案，无需另设分支机构。  

 

七、放宽境内自然人直接投资外商投资企业限制  

允许境内自然人与境外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区内合资、合作、新设或参股外商投

资企业。  

 

八、放宽境外投资者主体资格证明要求  

外国自然人投资者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为护照，且该护照业经我国出入境管理部门确认并

办妥入境手续的，免于提交公证认证文件，只需提交确认与原件一致的复印件。  

港澳台企业法人投资者在区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提交有效的主体资格证明即可申请，无

须提交公证、认证或转递文件。其他境外法人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证明的公证认证文件原件已提

交给审批（备案）机关或前置审批许可部门存档的，可凭审批（备案）机关、前置审批许可部

门或其他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提交主体资格公证认证文件的复印件。  

外商投资企业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的，出质人为境外的，可凭出质人有效的主体资格公

证认证复印件办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手续，不再提交主体资格公证认证原件。办理股权出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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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销登记的，出质人或质权人为境外的，可凭其有效的主体资格公证认证复印件办理股权

出质变更、注销登记手续，不再提交主体资格公证认证原件。  

 

九、放宽境外普通合伙人的资信证明要求  

境外投资者以普通合伙人身份新设或入伙合伙企业的，其提交的资信证明可以由境外的金

融机构出具，也可以由与该合伙人有业务往来的境内金融机构出具。  

 

十、放宽外商投资广告企业准入限制  

区内申请设立外商投资广告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企业申请增加广告经营业务的，取消投资方

主体资格、广告经营业绩的条件限制，取消投资方成立和运营的年限要求。自贸区内外商投资

广告企业申请设立分支机构的，取消企业注册资本全部缴清、广告营业额不低于 2000 万元人

民币的条件限制。  

 

十一、放宽台湾个体工商户经营限制  

支持台湾居民、台湾农民依法以个人经营的组织形式在区内设立个体工商户，取消从业人

员、经营面积的限制，并根据省政府公布目录放宽其经营范围限制。  

 

十二、推进区内新型业态聚集发展  

简化商业保理业务准入条件，扶持信用服务产业发展。区内新设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公司，

名称中体现“商业保理”的行业特点，经营项目表述为“从事商业保理业务”；区内融资租赁

公司申请从事商业保理业务的，经营项目表述为“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打造区域性融资租赁业集聚区，开展飞机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境内设立的融资租赁公司

（非金融融资租赁公司）因飞机融资租赁项目独资设立子公司的，无须另行取得前置许可审批，

不再限制其注册资本。大陆投资者申请从事融资租赁经营的，可凭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允许融资

租赁试点的文件申请办理设立登记。  

 

十三、推进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  

逐步试点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研究建立适应互联网环境下的商事主

体登记模式，积极推进企业电子营业执照，为电子政务提供身份认证。大力推进以电子营业执

照为支撑的网上申请等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方式，提高自贸试验区登记管理的信息化、便利化、

规范化水平。  

 

十四、推进注销登记程序简化  

简化企业注销登记流程，区内未开业企业、无债权债务企业试行简易注销程序，着力构建

便捷有序的市场退出机制。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 2 年。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28 日印发 


